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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关于
新平县漠沙12万头育肥猪场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告知承诺行政许可决定

玉环新局承诺〔2020〕2 号

新平德康农牧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(单位或个人)向我局提交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

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及《新平县漠沙 12 万头育肥猪场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》及其相关材料收悉并受理，现已审理完结。

一、你公司(单位或个人)申报情况

（一）你公司(单位或个人)自愿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实施行政

审批，并已经知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，并能满足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条件，承诺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义

务，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。

（二）你公司(单位或个人)已提交以下材料

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(纸质版、电子版PDF

格式原件各1份) ;

 《云南省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

告知承诺书》(纸质版、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2份)；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(纸质版、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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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份；若有删除不易公开信息内容的还须提供删减后的电子版PDF

格式原件l份) ;

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删除不宜公开信息的说

明(纸质版、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1份; 针对有删除涉密内容的

项目)；

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(纸质版、电子版

PDF格式原件各1份)；

若涉及污染物排放的，需提交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来

源证明文件(纸质版、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1份) 。

(三)你公司(单位或个人)承诺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

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

治措施进行建设。

二、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

防治措施后，项目建设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。我

局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

产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
三、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，须另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依

法重新报批；超过五年方开工建设，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重新审

核。

四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

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项目建成投入试运行后按

规定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并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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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你公司(单位或个人)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，

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分送项目所在地的州(市)生态环境局

和县级分局，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。

请新平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组织该项目

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。

附件: 新平县漠沙12万头育肥猪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行

政审批告知承诺书
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

2020 年 10 月 28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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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报告书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

〔2020年〕 2 号

申请人

申请人(单位或个人) :新平德康农牧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或身份证号) : 91530427MA6KCB335K

法定代表人: 谢娟

项目信息

建设项目名称: 新平县漠沙12万头育肥猪场项目

建设地址: 新平县漠沙镇第三戒毒所农场三大队

建设地址坐标: 东经101.791693465；北纬23.812184737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: 王兴翔 18469831690

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

编制单位: 云南绿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编制主持人: 王建喜

职业资格证书编号: 07353743507370327

行政审批机关: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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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审批告知事项
按照《云南省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行政审批告

知实施方案》的有关规定， 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

知如下。

一、审批依据

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: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( 2014年4月24日第

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) ；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( 2018年12月29

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

正) ；

（三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( 2015 年4月24日第十二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正)；

（四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253 号，

根据2017 年7月16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

理条例〉的决定》修订，自2017 年10月1日起施行) ；

（五）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643 号) ；

（六）原环境保护部《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

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》(环环评〔2018〕11 号) ；

（七）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畜禽养殖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环办环评〔2018 〕31 号) ；

（八）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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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》(环办土壤〔2019〕55号)；

（九）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生猪规模养

殖环评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》(环办环评函〔2019〕872号) ；

（十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标准和技术规范；

（十一）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畜禽养殖

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(云政办法〔2017〕135号)；

（十二）《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》；

（十三）《云南省高原特色现代农业"十三五"生猪产业发展

规划》。

二、告知承诺的适用范围

云南省范围内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行政审批

适用本告知承诺制。

属于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生猪养殖建设项目，按照《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》(环境保护部部令第4 1号)

在"全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网上备案系统"中进行登记表网

上备案，不适用于本告知承诺制。

三、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

准予行政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符合以下条

件:

（一）项目建设应不违反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中

相关要求，并不得涉及以下不予审批的情形

1.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、布局、规模等不符合环境保护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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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；

2.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，且

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

求；

3.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

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，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；

4.改建、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，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

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；

5.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，内

容存在重大缺陷、遗漏，或者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、不合理。

（二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应符合

1. 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(HJ2. 1 )；

2. 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(HJ2.2) ；

3. 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》(HJ2.3 )；

4. 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》(HJ2.4) ；

5. 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》(HJ6 10 ) ；

6. 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(试行)》(HJ964)；

7. 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环境》(HJ19 )；

8. 《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》(HJ169)；

（三）项目污染物排放标准

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须满足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18596 )等相关标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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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须满足

1.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》

(HJI029) ；

2.《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》 (HJ/T81) 、《畜禽养

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》 (HJ497) 、《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

技术政策》 (环发〔2010〕151 号)等要求。

（五）建设项目选址应符合以下规定

项目选址应避开当地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，并与区域主体

功能区规划、环境功能区划、土地利用规划、城乡规划、畜牧业

发展规划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等规划相协调。当地未划定禁

止养殖区域的，应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

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飞村镇人口集中区域以及法律、法规规定的

禁止养殖区域。

（六）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应符合国家和本县(区、市)污

染物总量控制要求。

（七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须切实可

行。

（八）建设项目应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规定的各项

环境保护要求。

四、应当提交的材料

申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行政审批的申请人，愿意采取

告知承诺审批方式的， 应当在提出告知承诺申请的同时，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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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(纸质版、电子版

PDF格式原件各1份) ；

（二）《云南省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

批告知承诺书》 (纸质版、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2份) ；

（三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(纸质版、电子版PDF格式原

件各1份; 若有删除不易公开信息内容的还须提供删减后的电子

版PD F格式原件1份) ；

（四）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删除不宜公开信息的

说明(纸质版、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l份; 针对有删除涉密内容的

项目)；

（五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(纸质版、电

子版PDF格式原件各1份) ；

（六）若涉及污染物排放的，需提交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

标来源证明文件(纸质版、电子版PDF格式原件各1份)。

五、材料提交方式

申请人通过纸质报件和电子报件的方式同步向具有审批权

的生态环境部门提交申请材料。

（一）纸质报件的方式，按照分级审批权限规定，报州 (市)

级、县(市、区) 级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的生态环境部门窗口。

（二）电子报件方式，统一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申报。

1. 申 请 人 登 录 “ 云 南 省 政 务 服 务 网 （ 网 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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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zwfw.yn.gov.cn/portal/#/home）”→ 点击右上角选择“注

册、登录。”

2. 点击“切换区域和部门”→ 按具体分级审批权限点选对

应的“州（市）生态环境局或xx州（市）生态环境局xx 分局”

→选择“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”进行在线填写相关信息并

上传有关申请材料。

六、承诺的效力

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 应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行

政审批告知承诺书上签章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行政审批告

知承诺书经生态环境部门和申请人双方签章后生效。经生态环境

部门和申请人双方签章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行政审批告

知承诺书， 是行政审批决定的组成部分。

申请人愿意做出承诺，且提交的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，生

态环境部门当即作出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。材料不全或不符合

要求的， 生态环境部门将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应当补全的有关材

料要求。

七、法律责任

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， 生态环境部门在后续

监管中发现建设项目不属于实行告知承诺范围或者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的结论不符合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的， 生态环境

部门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。

生态环境部门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的2个月

https://zwfw.yn.gov.cn/portal/


- 11 -

内，将按照审批权限，对被审批人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及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是否规范进行核查。发现建设项目实际情

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生态环境部门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；逾期

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依法

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。

对相关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。

八、其他告知事项

（一）环保设施竣工环保验收

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生猪养殖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按

照《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暂行办法》(国

环规环评〔2017〕4号) 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

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，并登录“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信息平台”"报备。

（二）依法申请排污许可证

新建生猪养殖项目应当在建成投运前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

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。

九、诚信管理

生态环境部门在审查、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、作出不实承

诺或者违反承诺的， 应当记入诚信档案， 并对该申请人不再适

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。

市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和编制

人员作为环境影响评价信用管理对象纳入全国环境影响评价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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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平台管理，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失信行为的，实施失信记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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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承诺事项

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， 现作出下列承诺:

一、建设项目属于告知承诺适用范围。

二、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三、已知悉生态环境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。

四、建设项目能够满足生态环境部门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技

术要求。

五、能够提交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。

六、已知悉本县(市、区) 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，本项目选址

不位于本县(市、区)畜禽养殖禁养区。已避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飞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、村镇人口集中区域

以及法律、法规规定的禁止养殖区域。项目选址与区域主体功能

区规划、环境功能区划、土地利用规划、城乡规划、畜牧业发展

规划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等规划相协调。

七、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的建设内容、

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、污染防治措施等进行建设

和生产运营。

八、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

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 将依法重新

办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手续。

九、愿意承担不实承诺、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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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。

申请人:新平德康农牧有限公司 行政审批机关:玉溪市生态环

境局新平分局

（签字/盖章） （盖章）

2020年10月27日 2020年10月28日



- 15 -

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承诺事项

一、本单位严格按照各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标准、技术

导则的规定，接受申请人的委托， 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编

制工作，并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规范的要求编制。

二、本单位已知悉生态环境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，本项目符

合实施告知承诺的条件，接受生态环境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质量的监督检查。

三、本单位基于独立、专业、客观、公正的工作态度， 对

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，并按照国家和云南省有

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，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

议，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。

四、本单位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真实性负责。同意

生态环境部门将本次技术服务行为纳入全国环境影响评价信用

平台管理，若存在失信行为，依法接受信用惩戒。

环评文件编制单位(盖章) :云南绿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环评文件编制主持人(签字/盖章) :王建喜

2020年10月27日


